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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闽工信许可〔2020〕3 号

闽工信运行〔2021〕110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克服疫情
影响奋战第四季度促进工业稳定增长

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：

现将《关于克服疫情影响奋战第四季度促进工业稳定增长的

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1 年 9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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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克服疫情影响奋战第四季度
促进工业稳定增长的若干措施

为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，努力克服疫情影响，在落

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，奋战第四季度，促进全省工业

稳定增长，完成全年工业发展目标任务，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

超越，现提出如下措施。

一、紧盯目标奋战第四季度。围绕全年工业目标任务，落实

“周监测、月分析、季调度”机制，加强重点地区、重点行业、

重点企业、重点园区、重点项目、重点技术、重点市场运行态势

监测，及时跟踪进度情况，做好工业经济保运行、稳增长各项工

作，奋战第四季度，夺取疫情防控和工业增长双胜利。强化能耗

双控与完成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相统一，对总量大、能耗低、贡献

大、带动力强的龙头骨干企业，集中资源向其倾斜，促其产能充

分发挥。

二、分类指导促进企业生产。加快涉疫地区企业复工复产，

指导企业科学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积极协调复工复产过程中

的困难问题，努力挽回因疫情耽误的生产。推动非涉疫地区企业

加大生产，强化生产要素保障，实现稳定发展，为全省工业增长

多做贡献。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在兑现落实年度高质量发

展等省级政策后，从省级工业企业技改专项转移支付结余资金中

适当安排工业企业抗疫纾困资金，用于企业疫情防控、稳岗补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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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复生产、物流运输补助等。

三、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循环。坚持上下游贯通、产供销

配套、大中小协同，发挥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作用，以龙头企业带

动上下游配套企业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，增强协同

复工复产动能。加强统筹指导和协调服务，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

点断点，畅通供应链，稳定产业链。着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物流

畅通，各地要加大运输协调力度，针对辖区企业物流运输问题困

难，及时协调交通、公安、卫健等部门，需省直有关部门协调的

问题，各地要第一时间报送，省厅第一时间协调解决。

四、加强企业融资支持。落实省金融办、财政厅等四部门出

台的《关于支持省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地区抗击疫情专项纾困金融

政策的通知》（闽金融办〔2021〕19 号）相关政策，引导帮助

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第四期省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贷款；对

不符合第四期省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贷款申请条件但受疫

情影响严重的工业企业，设区市工信部门可统筹省级中小微企业

发展专项资金对其在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增

贷款给予适当贴息。鼓励和引导我省企业对接国家基金融资，对

企业获得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或其一级

子基金股权投资支持的，按照实际到资额分别给予 5‰、1％奖

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五、加大用电用工要素保障。强化电力需求保障，优先支持

涉疫地区受影响企业复工复产；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中高风险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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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，自 9 月 1 日起至全域转为低风险后次月末，实行欠费不停电

和延长缴费期等措施，免收因疫情产生的费用滞纳金。加大用工

稳岗支持，落实省人社厅、发改委、教育厅、财政厅等五部门出

台的《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闽

人社文〔2021〕88 号）相关政策，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

岗返还政策和以工代训扩围政策，对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导致

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业组织职工以工代训的，根据以工代训人数

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，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500 元，补贴期限

最长不超过 6 个月。

六、强化项目建设加快形成工业投资。加快推进第四季度重

点项目建设，加强协调服务，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，扩大有效

投资。发挥省技术改造项目融资支持政策作用，督促各合作银行

加快项目贷款尽调、审批、签约和投放，支持更多企业享受低成

本中长期项目融资政策。梳理重点招商区域和目标企业，精准谋

划一批投资规模大、科技含量高、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龙头项目和

建链强链补链项目。借助第四届进博会等平台，组织形式多样的

线上线下专场招商和小分队对接活动，推进民企常态化招商走深

走实。鼓励企业新增纳统，对 2021 年新投产纳统规上工业企业、

规下转规上企业，省级财政每家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各地财

政给予一定配套奖励。

七、鼓励企业开拓市场。增强企业间开展上下游协作配套，

产品互采互购，积极参与“全闽乐购”活动。支持行业协会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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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开行业企业产品推介、市场论坛等活动。持续开展名优工业品

市场推广促销，对各地工信部门牵头举办的活动，符合条件的省

级财政按当地财政补助资金的 50%给予补助，每场活动最高补助

100 万元；对各地“手拉手”供需对接活动，符合条件的给予每

场 3 万元补助。鼓励企业抓住机遇抢抓订单，稳定巩固原有市场

订单的同时，积极拓展国内国际“双循环”新市场，有效提高产

品市场份额。

八、强化精准帮扶企业。各地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我省“再

学习、再调研、再落实”活动，持续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，

按照省工信厅“456”挂钩联系精准服务企业机制要求，深入基

层一线，及时了解企业特别是涉疫地区的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

设过程中的困难问题，建立问题清单制，逐事逐项协调解决。充

分发挥“党企新时空·政企直通车”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

等服务效能，助企纾困解难，对企业反映的有关疫情防控、复工

复产中出现的产业链不畅、原辅材料运输受阻、员工稳岗返工困

难、资质办理不便等困难和问题，做到件件有回音，事事有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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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1 年 9月 30 日印发


